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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改善情形： 

一、電公司業於 102年 8月 28日完成與 9 家 IPP之修約事宜。

經台電公司估計，修約後每年可減少購電支出約新臺幣 15.4

億元，合約存續期間可減少購電支出約 249億元。 

二、電公司使用 IPP電源線作為備用電力供電線路，節省之成本

遠大於台電公司維護終端設備之成本︰整體電源線設備除

作為 IPP發電廠輸送電能專用外，業者亦無償提供台電公司

作為供應 IPP業者廠區經常用電或機組故障維修所需備用電

力之電源線路設備；另終端設備產權移轉台電公司之主因為

考量台電公司變電所營運安全及保障供電品質之需求，雖有

增加管理維護費用，惟相對減少台電公司供電輸電線路設備

之設置投資成本，以麥寮汽電為例，其電源線為 345kV 48

公里架空線路，台電公司自行投資設置成本約 15 億元，而

台電公司代麥寮汽電維護終端設備費用每年為 125萬元。此

為雙方合意之協定交易，各自維護產權設備並提供相互使

用，應無有失公允之情事。未來合約期滿，相關購電費率將

重新議定，至有關終端設備因屆使用年限而產生之汰換費

用，將參考第三階段購售電合約精神，由業者負擔，產權屬

於台電公司，並由台電公司負責維護之作法與 IPP進行商議。 

三、電源開發規劃部分，現階段能源政策係以「確保核安、穩健

減核、打造綠能低碳環境，逐步邁向非核家園」為願景，在確

保不限電、維持合理電價、達成國際減碳承諾等原則下，積極

踐行各項節能減碳與穩定電力供應措施，逐步降低對核能的依

賴。依此政策方向，既有 3座核電廠自 107年底起陸續屆齡除

役後，供電缺口將優先以再生能源開發及提高使用天然氣發電

因應，不足部分再規劃以更新(新增)燃煤發電機組補足，必要

時，則以增購汽電共生系統餘電及辦理第五階段民營電廠開放

作業等措施因應。 

財政及經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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